   
  
附件1：

	表一：各行业纳入基本单位名录库的申报标准及所需资料
[bookmark: _GoBack]（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做好年度和月度调查单位审核确认工作的有关通知调整）

	序号
	行业
	申报标准
	入库资料
	入库
时间
	备注

	1
	规模以上工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或个体经营户。

	1.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
2.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
3.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4.《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
5.企业生产经营场地入口的实地照片（需有企业名称的挂牌）及生产加工现场的设备照片。
	月度或年度，达规即可与对应专业统计人员联系确认入库时间。
	1.新开业（投产）单位还需提供发展改革委（经信委或工信委）对建设项目的批复（或备案）文件复印件。
2.新申报的工业单位若为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简称战新）企业，还需提交战新产品照片和战新产品信息表。
3.工业统计联系人及电话：杜昊，0756-8937319。

	2
	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单位或非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产业活动单位。
	1.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
2.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若无月度表，则提供最近1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
3.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月度或年度，达规即可与对应专业统计人员联系确认入库时间。
	1.因未缴纳增值税而缺少《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无法反映实际经营情况的企业，可按要求提供补充材料。
2.非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还需提供：最近连续3个月的《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经营情况》。
3.若非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产业活动单位没有相关的财务指标，可用营业额代替。
4.住餐业统计联系人及电话：杜昊，0756-8937319。

	序号
	行业
	申报标准
	入库资料
	入库
时间
	备注

	3
	规模以上服务业
	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
	1.基本情况表（正反面都需盖章，若无多个产业活动则无须填写产业活动单位表）；
2.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
3.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资产负债表（若无月度表，则提供最近1个季度的报表）；
4.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若无月度表，则提供最近1个季度的报表）；
5.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6.加盖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小规模纳税人免此项）；
7.加盖单位公章的单位主要业务活动说明。
	月度或年度，达规即可与对应专业统计人员联系确认入库时间。
	1.基本情况表请与当地统计机构联系。
2.没有《增值税纳税申报表附列资料（表一）》的单位，需附证明材料。
3.利润表和纳税申报表中营业收入不一致需提供说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
4.单位主要业务活动说明按营业收入所占比重从大到小详实填写。
5.服务业统计联系人及电话：章熙恒0756-8688300。

	
	
	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社会工作。
	
	
	

	4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
	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单位（若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没有相关的财务指标，可用商品销售额代替）。
	1.营业执照（证书）复印件；
2.加盖公章或财务章的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
3.截至申报期最近1个月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的《利润表》复印件（若无月度表，则提供最近1个季度的报表复印件）；
4.打印并加盖税务部门和单位公章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打印税务网上申报系统查询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整屏截图（带查询页面的完整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月度或年度，达规即可与对应专业统计人员联系确认入库时间。
	1.因未缴纳增值税而缺少《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或《增值税纳税申报表》无法反映实际经营情况的企业，可按要求提供补充材料。
2.非批发和零售业法人单位附营的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还需提供：最近连续3个月的《批发和零售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经营户）商品销售和库存》。
3.批零业统计联系人及电话：余声威，0756-8937970。

	序号
	行业
	申报标准
	入库资料
	入库
时间
	备注

	5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单位及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
	1.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3.项目申请书。
	月度入库，每月25日前提交。
	1.项目申请书模板请与当地统计机构联系。
2.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统计联系人及电话：朱嘉玮，0756-8688715。

	6
	有资质的建筑业
	有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的建筑业法人单位，且主要经营业务为建筑行业的。
	1.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带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字样和住建部门公章页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3.单位基本情况表。
	月度入库，每月5日前提交。
	1.单位基本情况表由当地统计局提供表式。
2.有资质的建筑业统计联系人及电话：王世芳，0756-8841270。

	表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纳入基本单位名录库的申报标准及所需资料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符合投资统计范围且计划总投资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包括法人（项目）单位和项目。
	建筑安装类投资项目：
1.审批、核准、备案相关材料或其他体现项目计划总投资的相关文件；
2.项目主体内容施工合同；
3.项目现场照片。
	月度入库，每月5日前提交。
	1.单位基本情况表等申请文件由当地统计局提供表式。
2.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联系人及电话：庄志婉，0756-8841319。


	
	
	
	购置类投资项目：
1. 设备购置合同、发票等票据或审批标准备案等体现设备购置总金额总投资的文件或材料；
2. 体现设备交付或已安装的照片。
	
	

	
	
	尚未纳入规上单位范围的，且在报告期内有计划总投资5000万元及以上在建项目的法人单位。
	补充：
1.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复印件；
2.审批核准备案文件、购置合同或其他能够证明项目计划总投资的材料；
3.项目开工的材料（施工合同、开工照片、购置证明材料等）。
	
	尚未纳入规上单位范围的法人单位指：未纳入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的法人单位。


	
	房地产开发项目
	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营法人单位及所属的产业活动单位。
	1.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房地产开发经营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3.项目申请书。
	月度入库，每月25日前提交。
	1.项目申请书模板请与当地统计机构联系。
2.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统计联系人及电话：朱嘉玮，0756-8688715。



